综合评分表

	综合评分表

	序号
	评审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说明（满分100分）
	得分

	1
	代理机构报价下浮
	25
	各代理机构参照①《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文件计价格[2002]1980号)；②《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号)进行下浮率报价（下浮不得超过20%）。
注：评审基准价=下浮率的最高值，即下浮率等于评审基准价的得满分25分。报价得分=（下浮率/评审基准价）×价格权重×100。
	

	2
	信用等级
	8
	①根据代理机构“新疆工程建设云”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分，信用等级AAA的得5分、AA的得3分、A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此项得分以“新疆工程建设云”信息平台查询结果为准，且在有效期内。

②根据代理机构“新疆政府采购网”的备案情况进行评分，已备案的得3分，此项得分以“新疆政府采购网”信息平台查询结果为准，且在有效期内。
	

	3
	专职人员
	10
	①代理机构每有1名专职从业人员具备政府采购从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或自治区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培训合格证明得1分，此项最高得5分。

②代理机构每有1名造价人员具备一级造价工程师证书，得2.5分，此项最高得5分。
	

	4
	业绩
	20
	①具有政府采购预算金额在500万元（含）以上的招标代理业绩，每提供一个得1分，此项满分8分；
②具有预算金额在400万元（含）以上的招标代理业绩，每提供一个得1分，此项满分6分；
③具有预算金额在100万元（含）以上的招标代理业绩，每提供一个得1分，此项满分6分。
注：以上业绩不重复得分，业绩时间段为2022年01月-2026年05月，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委托代理协议（或合同）及中标通知书扫描件，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5
	招投标设施、设备
	10
	代理机构在喀什地区自有独立办公及开评标场所，面积100平方米(含)及以上得5分；200平万米(含)及以上得10分。

注：各代理机构投标文件中须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或产权证等证明材料，开评标场所须提供元道经纬相机带水印照片并加盖公章，地址须与本地办公场所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一致。
	

	6
	总体实施方案
	15
	通过各代理机构对工作的整体统筹规划、认识定位，采用的服务方式，为项目决策、实施和运营提供的局部或整体解决方案，对项目相关的技术、经济、管理和法律法规运用等内容，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文件的编制、采购公告发布、采购文件的答疑澄清、组建评标委员会、开标评标组织、现场资格审查、评审报告编制、中标公示发布、中标结果的质疑投诉处理、合同签订、资料汇编编制、履约验收服务等。由评审委员会酌情评分，优秀的得15分，良好的得10分，一般的得5分。无此项内容不得分。
	

	7
	招标代理服务质量控制措施
	8
	根据各代理机构结合项目特点提供的招标代理业务质量控制措施的合理性、针对性、全面性及服务阶段与服务内容等内容，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事管理、岗位职责、操作规程、质量管理、廉洁自律、考核奖惩、质疑处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保密制度等。由评审委员会酌情评分，优秀的得8分，良好的得5分，一般的得2分。无此项内容不得分。
	

	8
	档案管理
	2
	规范的档案管理制度，专门的档案管理人员及独立的档案室，由评审委员会酌情评分，满分2分，内容阐述不全面、不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无法满足采购需求得1分，不提供此项内容不得分。
	

	9
	提交文件清晰，有序
	2
	提交文件按照评分顺序有序排列装订、字迹清晰，页面整洁，便于查找得2分。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条目顺序排列扣1分，每发现1页字迹不清晰扣0.2分，直至扣完为止。
	

	代理机构名称：                                      总得分：


